瑞丽市姐相镇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公示
（1）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工作排查的通知》精神，经网格、村（居）民小组及村（居）委会评议，区、乡镇（街道）、农场复核，市级审核评定，现将第一批符合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3天。
请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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